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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環球貿易方案「 新客戶建立費豁免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優惠推廣期

 本優惠推廣期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推廣期」）。

優惠詳情

 於推廣期內，每位完成條款 要求的合資格客戶可獲豁免港幣 元的 建立費

（「優惠」）。

 本優惠只適用於符合以下資格的「合資格用戶」：

 為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滙豐」）的商業或企業客戶；

 已獲滙豐環球貿易方案部成功授予或持有貿易帳號（「帳戶」），並於推廣期期間維持該帳戶；及

 成功於推廣期內透過商務「網上理財」新申請 （「 」），並獲得貸款授信

額度批核及授信確認信發放（「成功申請」）。

如何獲享優惠

 合資格客戶將於 貸款額度開始生效時自動免除建立費。

 若自該貸款額度開展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內未有使用 ，合資格客戶仍需繳納年費。

 本優惠及任何由滙豐環球貿易方案部提供之其他推廣優惠不互相排斥。每位合資格用戶在推廣期內只

能享用優惠一次。

獲享優惠前須注意事項

 合資格客戶應為與本行有貿易服務，產品關係的公司或法定機構。合資格客戶的控股公司、子公司或

任何與合資格客戶有關聯的公司，均不可參與是次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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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客戶未能於推廣期內按條款 完成相關要求，將不會被視為合資格客戶，亦不獲享任何優惠。本行

有絕對酌情權決定有關客戶是否列為合資格客戶。

 滙豐銀行不會對任何未能提交成功申請的客戶負責，包括但不限於任何技術問題或任何其他可能導致

貸款授信額度批核或授信確認信發放不成功的原因。

 如合資格客戶於本行發出優惠前取消 貸款授信，本行有權終止發出優惠。

 如合資格客戶對上述優惠有任何疑問，請於服務時間內致電本行的客戶服務熱線 與

本行聯絡。

 （ ）戶口、額度、產品、服務及交易的開啟、提供、授予、執行及終止日期；（ ）貸款授信額度批

核日期；和（ ）任何文件簽發、交付或收妥日期均以本行的紀錄為準。滙豐可全權決定上述的日期。

 滙豐保留隨時以任何其他禮品取代優惠、修改條款及條件和／或延遲、暫停或終止任何優惠或本推廣

活動的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滙豐對任何該等變更、延遲、暫停或終止不承擔任何責任，並對因優惠

或本推廣活動而產生的所有事宜和爭議擁有最終決定權。

 優惠不可轉讓、異議或退還。優惠不可兌換現金、其他產品／服務／優惠、轉讓或轉售。

 此推廣優惠受現行的法律及監管要求約束。

 如對此項推廣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有關本合約條款的行使權及可享有之優惠只適用於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有限公司及合資格客戶。

 除非本條款和條件另有規定，否則滙豐標準貿易條款中定義或解釋的條款於本條款和條件中使用時具

有相同含義（不時修訂，可於

訪問、閱讀

和打印）。

 此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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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推廣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本行、公司與

合資格客戶均接受於香港法院的非專屬性司法管轄權，但本條款及細則亦可在任何其他擁有司法管轄

權的法院執行。

 如果您不想收取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的宣傳内容，請致電 聯絡我們客戶服務熱

線，或透過您希望停止收取本行宣傳電郵之電郵地址發送電郵至 ，或

郵寄到香港九龍中央郵政局郵政信箱 號，或親臨我們任何分行提出請求。請提出此類請求時

列明您希望停止接收的宣傳内容（郵寄直郵、電子郵件、短信或電話），我們將會從宣傳名單中刪除

您的公司，此項安排不另收費。請勿於電郵內透露戶口、信用卡號碼或其他重要個人資料，例如電話

號碼、其他電郵地址等。

詞彙定義

 「成功申請」於上述條款 列明，指成功於推廣期內透過商務「網上理財」完成新申請

，並獲得貸款授信額度批核及授信確認信發放

 「建立費」 指於 貸款額度開始生效時所收取的港幣 元費用

 「年費」 指自開展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內未有使用 貸款而須收取的港幣 元費用

提示：「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